
學 生 使 用 行 動 載 具 使 用 管 理 規 範 

一、目的：為有效管理學生在校正確使用行動載具，提升學校教學品質，塑造優質學習環境，特訂定

本辦法。 

二、依據：教育部 108 年 6 月 17 日臺教資四字第 1080060697 號函頒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

行動載具使用原則」。 

三、行動載具定義:泛指手機、可攜式電腦、平板電腦、穿戴式裝置等具無線通訊功能之終端裝置。 

四、實施規定：本校禁止學生攜帶行動載具到校，有必要攜帶行動載具之學生，須預先向班級導師提

出申請，申請程序如下： 

(一) 首先須經過家長及導師同意。 

(二) 向生輔組領取「學生使用行動載具申請表」，並詳閱申請規定。 

(三) 請家長親筆填寫同意書，並完成簽名蓋章。 

(四) 班級導師審查通過同意書沿虛線私下後存查。 

※ 學生在校下課期間遇緊急事故需連繫家人，必須事先徵求導師(任課老師)同意後，並僅限當

老師面前使用，使用完畢立即關機。 

五、管理細則： 

(一) 行動載具僅限於放學時與家長聯繫使用，上學進入校園後一律將行動載具關機(含遊戲軟體、

簡訊、上網、照相及播放影音等附加功能)；放學後才可開機，違者直接依違反校園安寧、擾

亂上課秩序議處，並由導師或學校暫時代管至家長領回。 

(二) 行動載具不得外露於校服(含穿著運動服)、書(背)包或制式提袋外等。 

(三) 參加各類考試(含校內定期考試、模擬考試等)，若有違規使用行動載具者，一律依教務處考

場規定處理。 

(四) 嚴禁使用行動載具做為聚眾滋事之聯繫工具，如有違規、違法行為，相關民、刑事責任由學

生監護權人負責，學校另依相關規定議處。 

(五)放學後，在校內使用僅限聯絡家長使用。 

六、違規懲處： 

(一) 共同罰則： 

1. 全體教職員均負有教育學生依校規正確使用行動載具之責任，如查獲學生違規使用行動載

具，請交由該班導師處理(放學後當日領回)並予以議處。 

2. 凡使用行動載具致違反規定記小過以上處分者，得註銷使用。 

3. 學生違規使用行動載具，且不接受師長代管行動載具者，得加重其懲誡。 

(二) 懲處規定： 

1. 警告： 

(1) 校園內開機者。 

(2) 行動載具及相關飾物，明顯配掛於身上及外露於制服、書(背)包等。(累犯將加重議

處。) 

2. 小過(於學期內註銷使用)： 

(1) 行動載具借予同學使用，滋生糾紛者。 



(2) 於課堂中使用行動載具者。 

(3) 定期考試期間，行動載具未關機者。(累犯將加重議處。) 

3. 大過(於學期內註銷使用)： 

(1) 使用行動載具影響校園安全者。 

(2) 使用行動載具聚眾滋事者。 

(3) 盜打他人行動載具者。 

(4) 違法使用侵犯他人隱私。 

七、本辦法陳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另補充修訂。 

 


